
附件 2

自治区模范教师推荐审批表

姓 名：

工作单位：

推荐单位：

填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


I

— 2 —

填 表 说 明

一、本表是“自治区模范教师”推荐审批用表，采用 A4 纸

正反面打印。请推荐人选如实填写，不得作假，如无该项内容，

请填写“无”，不能留空格。表中的年、月、日使用公历和阿拉

伯数字,如 1972 年 1 月 1 日填写格式为：19720101。如发现提供

虚假信息者取消评选资格并依法追究责任。

二、本表盖章栏均需要相关负责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。

三、工作单位填写全称，工作单位行政区划精确到县、区。

四、职务职称等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详细填写，专业技术职

务根据个人的专业技术职务级别选填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、副高

级专业技术职务、中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初级专业技术职务，并提

供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。

五、个人简历按干部人事档案管理要求填写，精确到月，不

得断档。

六、“近 5 学年教学工作量完成情况”一栏按当地教育行政

主管部门或所在学校规定的每学年完成课时数填写；候选人为教

授、副教授的，要在备注栏中注明完成学校规定的本学科教学工

作量情况。

七、表格中涉及的近 5年按自然年度计算，即 2019 年至 2023

年；近 5 学年按学年度计算，即由 2018—2019 学年起，至 2022

—2023 学年止。

八、主要事迹要求内容详实、重点突出，主要包括工作实绩、

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和突出事迹参与程度等，字数 3000 字左右，

可另行附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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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

照片（近期 2 寸

正面半身免冠彩

色照片）

民族
身份证

号码

政治面貌 现任职务

参加工作时

间

取得何种

教师资格

教

龄

任教学段 任教学科

职前学历及

学位

院校及

专业

职后最高学

历及学位

院校及

专业

专业技术

职称

获得

时间

相关情况

说明

1.是否高等学校专职辅导员？是□否；请填写从事年限 年；

2.是否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师？是□否□；请填写从事年限

年；

3.是否乡村教师？是□ 否□；请填写从事年限 年。

通讯地址
邮政

编码

联系方式 固定电话： 移动电话：

电子邮箱

工作简历(从参加工作起填写)

何年月至何年月 在何地、何单位工作或学习
是否计算为乡村

从教经历

例：2017.09—2022.07
就职于广西 XX 市 XX 县 XX 镇 XX 学

校，任 XX 教师
是

可结合实际情况插入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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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 5年来获得主要奖励（限填写 10 项，按重要性排序）

序号 奖励名称 获奖时间 奖励部门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何时

何地

受过

何种

处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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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 5学年教学工作量完成情况

学年度 主要内容 总课时数 备注

2018—2019

2019—2020

2020—2021

2021—2022

2022—2023

近5年指导学

生参加自治

区级及以上

比赛情况

（限填 10 项，按重要程度排序）

如：x年，指导学生 xxx 参加 xxxx 比赛，荣获 x等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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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标志性业绩成果（包括著作、论文、教材、重要技术报告等，

限填写 10 项，按重要性排序）

日期 名称及内容提要
参与

排名

出版、登载、获奖或在

学术会议上宣读、交流

情况

注：1.参与排名须注明第几作者。2.出版须注明出版社名称及出版时间；
登载须注明刊物名称、时间、刊期及页码。3.获奖须注明等级及授奖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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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主要事迹 (限填 3000 字以内)
（政治思想、师德师风表现，教育教学、团队建设、示范引领、社会服务等方面的主要

事迹）

单位盖章

2023 年 月 日

个人承诺：本人对《推荐审批表》及相关佐证材料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有效性

负责。如有虚假，由本人承担一切责任。特此声明。

承诺人签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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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推荐意见

基 层
单 位
推 荐
意见

（此栏由各市县所属学校、行业主管部门所属学校、区直属高校二级学院或

其附属中小学幼儿园填写）

（单位公章）

2023 年 月 日

县 级

教 育

行 政

部 门

推 荐

意见

（单位公章）

2023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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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 直
属 高
校 推
荐 意
见

（单位公章）
2023 年 月 日

设 区
市 教
育 行
政 部
门 或
行 业
主 管
部 门
推 荐
意 见 （单位公章）

2023 年 月 日


